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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 利 文/摄
近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培心

幼儿园发生部分幼儿血铅异常事件，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经调查，食品非
法添加物为彩绘颜料（含铅），目前 8
名涉事人员已被刑事拘留。在社交媒
体，关于食品添加剂违规添加的相关
讨论再度升温，也揭开了食品安全认
知的深层误区。

含铅颜料系非法添加物
与食品添加剂无关

7月 8日，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
组公布了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
查结果。经公安机关侦查，褐石培心
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琳，投
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
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
部分食品制作。通报称，3日凌晨，公
安部门将其藏匿的剩余颜料查获。经
检验，查获颜料含铅（包装明确标识
不可食用）。麦积区联合工作组发
现，褐石培心幼儿园两份留样的三色
红枣发糕、玉米卷肠包铅含量分别为
1052毫克/千克、1340毫克/千克，均超
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
量 0.5毫克/千克的标准。

事实上，铅作为一种有害重金属，
属于食品污染物，在《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对各类食品的

铅含量做了明确规定。食品铅含量超
标，会严重危害人体特别是儿童和孕
妇的身体健康。

“此次事件与食品添加剂毫无关
系。”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
教授曹雁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
出：“食品添加剂本身不含铅，国家相
关标准严格禁止检出铅。食品添加剂
经过严格的安全风险评估，使用列入
目录的食品添加剂，无论是超范围使
用还是超限量使用，均不会导致铅中
毒，而且在规定的使用范围与剂量中
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也不会给人体带
来健康风险。”

科普难解食品添加剂污名化困局

此次事件在社交媒体掀起了对食
品添加剂的又一轮质疑。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在超市购物
的消费者，谈及选购食品时是否会关
注食品添加剂，基本每个人都给予了
肯定的答案。“就像我买面包之前，一
定会仔细看配料表。去年，社交平台
上到处传播着‘脱氢乙酸钠’的相关
内容，尽管标准已经实施，但下意识
的习惯改不了。最近‘血铅’事件我
也看了很多报道，知道是非法添加物
不是食品添加剂，这都基于我阅读了
大量相关内容，但我父母还是会说

‘食品添加剂不好，又出问题了’。”消
费者张女士说。

“面对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的各
种担心，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
大量科普，但实际上一些食品安全问
题发生后，在不良舆论引导下，老百
姓对食品添加剂还是会产生更多担
心。”曹雁平说。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
任钟凯指出：“合理合规使用食品添
加剂时没问题，但公众易将‘非法添
加物’与‘食品添加剂’混淆，名称相
近是客观原因，很难避免。”

事实上，这种混淆由来已久，三聚
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
引发的安全事件，常被误归咎于食品
添加剂，使其成为食品安全事件的

“替罪羊”。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虽然相关科普工作已经做
了十几年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很
多人缺乏最基本的知识，‘非食用物
质’和‘食品添加剂’完全不是一回
事，不可混为一谈。‘非食用物质’是
绝对不能加入食品中的，所有加入食
品中的物质，包括食品添加剂，都需
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目前我国已
经有了几千个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而‘非食用物质’不受食品安全标准
管理，其中可能存在已知或未知的有
毒有害成分，会引来不可预测的健康
风险。”

识别依赖监管 科学认知不容模糊

“面对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疑虑，
单靠科普效果有限。”曹雁平强调，

“必须依靠多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
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
违规行为，包括饲料添加剂。只有通
过严厉执法，才能重塑公众对食品添
加剂安全性的信心。”

钟凯也强调，“假如想从根上解
决，需要专业界、管理者和传播界一
起努力，将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
做‘物理隔离’，比如重新命名为违法
投入品、违法掺假物等。”

监管利剑已然出鞘。今年 5 月
初，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
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食
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聚
焦人民群众关心的超范围、超限量滥
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提出全面加强
食用农产品生产、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进口检验等源头治理，强化食品添加
剂生产、销售以及在食品生产加工、

餐饮服务环节使用监管，严厉打击化
工产品冒充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开展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添加剂
滥用问题综合治理。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
上，有网友提出，可以通过颜色、气味
来简单鉴别食品是否使用了非法添加
物。

对于网络流传的通过颜色、气味
鉴别非法添加物的方法，曹雁平认为
并不可靠，“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不会产生异常鲜艳的颜色或浓烈气
味。但无论是非法添加物还是食品添
加剂超标，消费者肉眼通常难以辨
别，必须依靠监管检测。”他重申，加
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才是根本。

范志红特别指出，儿童食品需格
外谨慎，“即便是合法合成色素，也应
遵循‘尽可能降低用量’原则。应引
导儿童认识食物天然色泽，尽量避免
食用过度艳丽的加工食品。”

我国食品添加剂安全评估采用国
际公认的科学方法，实施“从审批到
生产使用”的全链条动态监管，管理
强度世界领先。专家一致呼吁，唯有
持续强化监管震慑力，严惩突破安全
底线的行为，同时传递科学认知，才
能为食品添加剂正名，筑牢公众食品
安全信心。

当包装上醒目的“不可食用”标识被视若无物，当社交媒
体上出现将“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混淆的言论。甘肃
省天水市麦积区培心幼儿园发生的部分幼儿血铅异常事件不
仅令人痛心，也将“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混淆的认知
困境，以及基层监管的漏洞推至公众视野。为食品添加剂正
名，必须依靠铁腕监管与科学认知的双重突围。

颜料与食品添加剂之间本应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往
事件表明，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几乎都是非法添加物所致，
而非合规食品添加剂引发。但公众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这
种认知偏差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此外，近年来，

“零添加”“纯天然”等营销话术大行其道，无形中强化了“食品
添加剂=有害”的错误印象。这种混淆不仅掩盖了非法添加物
的真正危害，更让食品添加剂蒙受不白之冤，阻碍科学认知的
传播。

破除污名化困局，关键在于以最严监管重建公信力。此
次事件中，标注“不可食用”的工业颜料竟能通过电商平台流
入幼儿园厨房，折射出对“三无”化工产品流通的监管盲区。
国务院5月出台的《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要求
严厉打击化工产品冒充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对此，相关
单位亟需建立“非食用原料”流向追踪系统，压实电商平台主
体责任，对校园食堂实施供应商“白名单”制度。

监管利剑之外，还需重构公众认知体系。食品添加剂久
困于“妖魔化”，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没有哪个词比“食品添
加剂”承受着更多误解。然而现实中，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非
法添加物事件屡屡被误认为食品添加剂问题，进一步加深公
众误解。加强科普教育,建立科学认知体系，就要明确现代食
品工业离不开食品添加剂，我国对食品添加剂实行全球最严
标准，目前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每一种都经过严格的安全评
估，要区分“非法添加物”与“食品添加剂”的本质区别。

“颜料”与“调料”的一字之别，却是食品安全和生命不能
承受之重。唯有以监管铁网扼杀非法添加物生存空间，以科
学理性破除认知迷雾，才能让食品添加剂回归其“现代食品工
业灵魂”的本质价值。

图为消费者在查看面包配料表。

非法添加物不是食品添加剂

警惕食品添加剂再陷污名化

连日来，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
市场监管所开展食用色素等食品
添加剂专项检查。此次行动严查
食用色素等食品添加剂的采购、使
用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等情况。执法人员深入
餐饮单位后厨、仓库，仔细核对产
品资质、使用记录，并向从业人员
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强调规范使用
食品添加剂的重要性。本次检查
中发现，某蛋糕店使用超过保质期
的食用色素，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其
停止使用，对过期食品添加剂进行
查封，并对商家立案查处。

图为7月10日，执法人员在一
餐饮单位后厨检查食品添加剂使
用情况。

（中国质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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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述债权清单中本金余额的基准日分别为：序号1、17的基准日是2024年2月29日，序号2-10、16的基准日是2021年6月30日，序号11-15的基准日是2020年6月20日。
2、具体权益以及债权金额实际以合同约定、有效司法裁判认定的为准。

广州科通投资有限公司与叶美凤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科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科通投资”）与叶美凤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科通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债权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叶美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叶美凤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广州科通投资有限公司 叶美凤
2025年7月14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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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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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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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潮安县澳立达水产
有限公司（现为潮
州市潮安区澳立达

水产有限公司）

汕头市水产供销公
司水产物资商行

潮州市彩塘宏一凉
果厂

潮州市金皇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潮州市恒利发制衣
有限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南方
（集团）实业公司

潮阳市佳宏达实业
有限公司

饶平日声炉具有限
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远洋
经济贸易公司

汕头市振侨第七装
修工程公司

潮安县东凤建兴建
材经营部

潮州市荣昌陶瓷实
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彩塘镇东升
五金材料经营部

潮州市名亿脚手架
有限公司

潮州市湘桥区韩山
建筑队

潮阳市兴潮音像有
限公司

汕头市佳达蓝工艺
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820,000

402,999.71

105,000

186,000

290,000

650,000

1,586,418.98

1,894,256.50

749,999.74

499,998.85

7,080,000

3,766,000

6,840,000

9,360,000

4,600,000

950,000

11,509,986.29

54,290,660.07

借款合同编号
农信东借2004第541号、农信
东借2004第538号、农信东借
2004 第 540 号、农信东借 2010
第 0502 号、农信东借 2010 第
0453号、农信东借2010第0649
号、农信东借2010第0454号、

农信东借2010第0503号

汕交银第（1993）第91号

1993年10月15日签订的借据
（5万元）、1993年11月30日签

订的借据（6万元）

1996 年 9 月 6 日签订的《抵押
借款合同》

92年工第107号；
94年工字第85号

交通银行委托贷款单项协议书
9520

99年潮字第404-1号

（95年）第142号；
（95年）第103号

98年利字第54号

98年利字第47号

农信枫借第201012281号

10020179913030736
（借款金额2,500,000元）；

10020179920068669
（借款金额1,3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1009号
（借款金额3，5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52号
（借款金额1,3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22号

（借款金额2,0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94号
（借款金额600,000.00元）

（沙）社担借合字第6号（借款
金额2,660,000.00元）；

于 1997 年 3 月 11 日签的信用
社贷款借据（借款金额 2,500,

000.00元）；
农信保借 2007 第 01065 号（借

款金额1,500,000.00元）；
农信保借 2007 第 01007 号（借

款金额1,000,000.00元）；
农信保借 2008 第 01045 号（借

款金额900,000.00元）；
农信保借 2008 第 01090 号（借

款金额800,000.00元）。
借款合同号

10020149901467149
（借款金额4,800,000.00元）。

9801219号

GDK476450120160340

担保人名称

陈楚珠

汕头经济特区水产供销总公
司

无

抵押：沈春霖名下房产【粤房
字第3933540号】，金皇装饰公
司、沈俊璇名下房产【粤房字
第3933540、购房证号4368】

潮州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

黄永明、陈桂珍以位于汕头经
济特区龙湖工业区天山路成
德工业村E座第四层第6/7单
元的房产（面积330平方米）之
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无

余泽斌

汕头经济特区远洋经贸总公
司
广东省建筑材料进出口公司
粤东分公司
潮州市湘侨区水电建设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旭耀）

潮州市荣昌陶瓷实业有限公
司、黄岳喜、蔡月娇

潮安县彩塘远东五金厂（借款
余额350万元）、潮安县彩塘金
属材料贸易部（借款余额130
万元）。

陈培如、潮安县沙溪恒运铁器
厂

潮州市广磊石材有限公司、陈
喜文、苏明持、陈秀华、丁实
元、丁荣桐

潮阳市音像材料厂

赖婵粧、肖乐佳、汕头市蓝博
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汕头市佳
达蓝工艺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

汕交银第（1993）第91号

无

1995年9月25日签订的《声明书》、《贷款抵押物合同书》

（1992年）工第107号；（94年）工字第85号

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金额为1,260,000元的合同

无

1995年04月03日签订的金额为1,000,000.00元的合同；
1995年03月10日签订的金额为1,500,000.00元的合同

98年利字第54号

98年利字第47号

农信枫借201012281号

保证合同：10120159914699385-3。
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编号：10120169911508050；10120159914699385。
2017年10月18日潮州市荣昌陶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同意抵押声明书；2017
年4月7日潮州市荣昌陶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同意抵押声明书；2017年10月
18日黄岳喜、蔡月娇签订的担保书；2017年4月7日黄岳喜、蔡月娇各签订的两
份担保书。

（彩）社担借合字第1009号（借款金额3,5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52号（借款金额1,3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22号（借款金额2,000,000.00元）；
（彩）社担借合字第794号（借款金额600,000.00元）。

农信保借2007第01065号（借款金额1,500,000.00元）；
农信保借2007第01007号（借款金额1,000,000.00元）；
农信保借2008第01045号（借款金额900,000.00元）；
农信保借2008第01090号（借款金额800,000.00元）；
于2006年9月18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900,000.00元）；
于2006年11月2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1,500,000.00元）；
于2006年12月22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800,000.00元）；
于2007年4月28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1,000,000.00元）；
于2007年9月24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900,000.00元）；
于2008年6月16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1,000,000.00元）；
于2008年9月24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900,000.00元）；
于2008年12月16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800,000.00元）；
于2017年11月29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声明书（借款金额1,500,000.00元）。
保证合同：10120149901447201（借款金额4,800,000.00元）；
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的声明书（借款金额4,800,000.00元）；
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声明书、同意担保承诺书（借款金额4,800,000.00元）。

9801219号、9801219号

GBZ476450120150125、GBZ476450120130274、GBZ476450120130275、
GDY476450120140173、GDY476450120140171、GDY476450120140172、
GZY476450120150029、GZY476450120150030

吉林四平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26-2035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依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吉林四平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26-2035年）环境影响报
告书》初稿已经编制完成，现进行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示内
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查阅途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p_a9iw
3xqd3Dc7mhqAp9w?pwd=pap7；提取码:pap7

（2）纸版报告书查阅途径：公众可自行到吉林省通和环保管
家索取纸质版报告书。

地址：四平市铁西区华宇城香榭蓝山D区门市楼C105；联
系人：董适；电话：0434-3620609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包括规划区内以
及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公众、企事业单位、团体、机关单位以及相
关市政管理部门和热心公众。征求与规划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规划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环评公参内容）。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v
Pe1UNyGADGHb1JW0mGQg?pwd=ajqs；提取码:ajqs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吉林四平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反映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名称：四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邮箱：spjk6126005@
163.com；邮寄地址：四平市铁东区四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建设
局；联系人：李耀光；联系电话：0434-3330117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

登报声明
黑龙江盛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自2020年1月起，原法人周连生（身份证号：

2302271969****0811）变更为孙雨卉，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法人变更为李洪波，自
2020年1月10日起，我司在银行进行公章变更备案。自此启用新的公章，由于原法
人周连生拒不归还原公司公章，现登报说明。再此声明发布之前日期签订的相关协
议，请相关合作单位尽快与我司联系确认公章是否真实有效。

自声明发布之日起，所有使用原公章签订所有内容，均属无效。产生相关问题
与我司无关，特此声明。

浙江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振兴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陈振兴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浙江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享有主债务人为【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
司】该户债权（即（2015）绍诸商初字第 844 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绍诸商初字第
114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项下其对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陈振兴。

浙江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陈振兴履行相关义务。陈振兴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振兴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颉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振兴
2025年7月14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在2025年7月29日举行以下拍卖会：1、上午9:30在筋竹村村

委会拍卖慈溪龙山镇筋竹村原山塘租赁权等10个标的。2、下午14:00在慈溪市新
城大道543号拍卖慈溪龙山镇凤鸣东路邱王村苗圃家园东北侧邱王村文化礼堂的
租赁权。报名均截至拍卖会前一日16:30，保证金缴纳截止同日16:00。咨询地址：
慈溪市新城大道543号。从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咨询、自行看样。未尽事宜详见

《交易文件》。
咨询电话：13905844069 谢先生。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4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已将本信托项下信托财产及底层债权以信托终止

日的信托财产现状进行分配并转让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4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截至2025年3月21日；单位：元
借款人

上海远运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授信/借款合同号
YYBHSC-201706-01、YYBHSC-201706-01-1、
YYBHSC-201706-02、YYBHSC-201706-02-1、
YYBHSC-201706-05、YYBHSC-201706-06、

YYBHSC-201706-07

担保人

上海远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协
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协信远达
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吴旭、陈靓

担保合同号
YYBHSC-201706-03、
YYBHSC-201706-041、
YYBHSC-201706-042、
YYBHSC-201706-07

本金

1,624,455,000.00

欠息

816,508,499.27

代垫费用

10,429,355.00

序号

1

债务人

新乡市振源
机械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

本金（元）

28,000,000.00

利息（元）

95,179,197.68

代垫费用（元）

0.00

借款合同编号

13109114Z004、
13109114Z036

担保情况
由新乡市双狮线缆有限公司、河南海
宝电器有限公司、河南源泉电器有限
公司、河南新马车辆有限公司、罗伟、

李颖娜、路全丽、周清亮提供保证

更正公告
河南贺锦科技有限公司、新乡智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9日在《消费日报》A3版刊登的“河

南贺锦科技有限公司与新乡智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的“标的债权清
单”更正为：

特此公告。

债务人名称

公安县中南实
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道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荆州市欣蒙食
品有限公司

江陵县勇定农
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
洪湖市鑫福田
棉业制品有限

公司
合计

本金

1,399.71

2,944.00

1,799.92

400.00

399.87

6943.50

利息

1,957.18

1,146.75

1,966.10

496.30

474.56

6040.89

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管楚学、张颖、刘梦颖、管振宇

湖北天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湖北亿雄祥瑞药业有限公
司、张鹤、万俐、胡友梅、张文琪

荆州市欣蒙食品有限公司、刘从
艳、欧阳华、欧阳辉

荆州开发区恒达皮具手袋厂、江
湾湾、王双、江光卫、黄世英、何峰

洪湖市鑫福田棉业制品有限公
司、刘家福、李仁贵

抵押物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环城路西商业房地产（面
积合计 5799.79㎡，其中一楼 393.2㎡，二楼

4465.17㎡，三楼941.42㎡）

荆州市公安县潺陵大道6号工业房地产（建筑
面积22817.48㎡、土地面积92055.49㎡）

荆州市江陵县沿江产业园楚江大道东侧工业房
地产（建筑面积11950.35㎡，土地面积28661㎡）

荆州市江陵县滩桥镇南街工业房地产（房产面
积合计2205.72㎡，土地面积合计4669.80㎡）

洪湖市新堤办事处南河路65号工业房地产（建
筑面积合计5802㎡，土地面积合计10482.17㎡）

湖北霆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湖北霆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北霆垚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等权利依法转让给武
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湖北霆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和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湖北霆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4日

基准日：2024年11月2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
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由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如清单中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其他义务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
借款人：李延松、梁月华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深泛联投资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已将对李延松、梁月华所
享有的下表全部债权及其附属从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原
贷款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诉讼费、律师费、担保债
权等）依法转让给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现就
上述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各债务人。
债权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请各债务人收到本通知后向现债权人深泛联投资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借款人

李延松、
梁月华

本金余额（截至2022年
10月28日，单位：元）

500000.00

诉讼案号

（2022）东仲
字第772号

执行案号

（2023）粤06
执1466号

债权转让通知
借款人：利嘉良

根据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深泛联投资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抵押权转让合
同》，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对利嘉良所享
有的下表全部债权及其附属从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原贷款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诉讼费、律师费、
担保债权等）依法转让给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
公司，现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各债务人。
债权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请各债务人收到本通知后向现债权人深泛联投
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借款人

利嘉良

本金余额（截至2023年
6月20日，单位：元）

165595.39

诉讼（仲裁）
案号

（2024）穗仲案
字第6616号

执行
案号

未执行

BXBEJ2023031271691
BXBEJ2023031372039
BXBEJ2023031773030
BXBEJ2023032374176
BXBEJ2023041177910
BXBEJ2023042481209
BXBEJ2023042681945
BXBEJ2023042782325
BXBEJ2023043082771
BXBEJ2023050383069
BXBEJ2023050583810
BXBEJ2023050884478
BXBEJ2023051385880
BXBEJ2023051485951
BXBEJ2023052689354
BXBEJ20230710100055
BXBEJ20230805105926
BXBEJ20230809106728
BXBEJ20230811107128
BXBEJ20230814107397
BXBEJ20230907111078
BXBEJ20230907111162
BXBEJ20231012116089
BXBEJ20231031119799
BXBEJ20231116123199
BXBEJ20240401149421
BXBEJ202105242361
BXBEJ202105242377
BXBEJ202107264931
BXBEJ202108035136
BXBEJ202110049617
BXBEJ2021111414460
BXBEJ2021122418591
BXBEJ2021122718775
BXBEJ2022010619835
BXBEJ2022010719983
BXBEJ2022011120326
BXBEJ2022011720920
BXBEJ2022012021433
BXBEJ2022021123031
BXBEJ2022021423306
BXBEJ2022112249523
BXBEJ2022112449805
BXBEJ2022112449845
BXBEJ2022112550001
BXBEJ2022120250984
BXBEJ2022120351024

兰韬
钟金全
孙红芬
陈旭兰
杨厚婷
李选飞
李德林
黄宝荣
谢履熙
匡建勋
全木东
邓健

李治国
唐秧姣
李丽冰
纪文奇
赵祯
邵飞

陈梦吉
唐明森
杜青串
王平

吴小雨
张志利
聂谋勇
刘兵兵
吴延军
郑传兴
武军权
楚艳平
雒耀红
段京

梁红武
张守来
李斌

陈一鹏
杨莹
张桃

伍应平
姚元凤
张陕

罗永汉
程学迎
杨林
李磊

郭俊朋
邓开碧

合同编号

BXBEJ202112181921
BXBEJ202112161894
BXBEJ202112091791
BXBEJ202112081766
BXBEJ202112061731
BXBEJ202111301638
BXBEJ202111291632
BXBEJ202111181509
BXBEJ202111171493
BXBEJ202111121432
BXBEJ202111061358
BXBEJ202110071016
BXBEJ202109280975
BXBEJ202109230918
BXBEJ202109230913
BXBEJ202109090808
BXBEJ202109090807
BXBEJ202108310718
BXBEJ202209064741
BXBEJ202209064739
BXBEJ202208194579
BXBEJ202208194573
BXBEJ202208154529
BXBEJ202208094473
BXBEJ202207284374
BXBEJ202207284369
BXBEJ202207054173
BXBEJ202206083894
BXBEJ202204273455
BXBEJ202203283141
BXBEJ202203253128
BXBEJ202203113010
BXBEJ202203052883
BXBEJ202203052875
BXBEJ202203042865
BXBEJ202203032853
BXBEJ202203032852
BXBEJ202203032843
BXBEJ202202282791
BXBEJ202202242705
BXBEJ202202172548
BXBEJ202202152494
BXBEJ202202112458
BXBEJ202202082403
BXBEJ202208124513

客户
名称

韩西震
赵红军
王峰

薛方玉
马明龙
孙玉杰
宫汝慧
康永福
曹耀升
温世福
张光杰
韩建辉
路伟

高景明
吴彩林
张远江
李金强
荆坤

王照阳
马勇

高继伟
韩得彪
蒋寿峰
金红福
张金涛
李行起
唐伟

王俊昌
闫中阳
米艳霞
逯金方
李文龙
薛连增
刘晓

黄尚旭
李清红
王跃飞
梁红军
韩同正
宁宇

王玉平
侯祥强
李兰卫
徐效龙
刘彪

BXBEJ202112312102
BXBEJ202112221979
BXBEJ202112021674
BXBEJ202112021671
BXBEJ202111221562
BXBEJ202110221221
BXBEJ202110221215
BXBEJ202110201181
BXBEJ202110201175
BXBEJ202110131100
BXBEJ202109301008
BXBEJ202109280979
BXBEJ202109240937
BXBEJ202109150853
BXBEJ202109080796
BXBEJ202108260683
BXBEJ202207084200
BXBEJ202205313821
BXBEJ202205203699
BXBEJ202204303489
BXBEJ202204273456
BXBEJ202204213392
BXBEJ202204123281
BXBEJ202203283150
BXBEJ202203072905
BXBEJ202202252741
BXBEJ202202242686
BXBEJ202202152501
BXBEJ202201232329
BXBEJ202201182280
BXBEJ202201042127
BXBEJ2022071331809
BXBEJ2022080433010
BXBEJ2022080633176
BXBEJ2022081033392
BXBEJ2022081433621
BXBEJ2022081633778
BXBEJ2022081733832
BXBEJ2022082034102
BXBEJ2022082434487
BXBEJ2022082634774
BXBEJ2022082734831
BXBEJ2022083035042
BXBEJ2022090535822
BXBEJ2022090635989
BXBEJ2022091336830
BXBEJ2022091336859

海兵
林洪波
张洋

刘海滔
张德乾
王自国
彭聪聪
王自国
赵亚娟
岳喜建
杨庆华
徐龙党
郭其伟
王飞

王贵群
毕永金
陈伟军
沈治崇
王瀚

刘坤喜
丁继清
宗小平
马全委
李利帅
鲁桂涛
李宁

吴军建
高健
高健

王继欣
刘如意
刘云帅
严宗云
刘永巨
钟吉林
侯乐红
覃丽燕
杨艺雄
冯昱

谢玉锋
李雄

江厚宁
张高领
杨杏华
邱光辉
高明武
王松

BXBEJ2022091537069
BXBEJ2022091837486
BXBEJ2022091937693
BXBEJ2022091937773
BXBEJ2022092037844
BXBEJ2022092037922
BXBEJ2022092939873
BXBEJ2022093040017
BXBEJ2022100140040
BXBEJ2022100940618
BXBEJ2022101040644
BXBEJ2022101742007
BXBEJ2022101942392
BXBEJ2022102042558
BXBEJ2022102042739
BXBEJ2022103144901
BXBEJ2022110245492
BXBEJ2022111848934
BXBEJ2022112249507
BXBEJ2022120351048
BXBEJ2022120651584
BXBEJ2022120751846
BXBEJ2022120852375
BXBEJ2022121153021
BXBEJ2022121253337
BXBEJ2022121454057
BXBEJ2022121654700
BXBEJ2022122657140
BXBEJ2022122657190
BXBEJ2022122657255
BXBEJ2022122857837
BXBEJ2022122857880
BXBEJ2023010258796
BXBEJ2023010459198
BXBEJ2023010559435
BXBEJ2023010759755
BXBEJ2023010759837
BXBEJ2023010960158
BXBEJ2023011160595
BXBEJ2023011260817
BXBEJ2023011761492
BXBEJ2023011861877
BXBEJ2023011961954
BXBEJ2023021166290
BXBEJ2023022268125
BXBEJ2023030169069
BXBEJ2023030269268

朱中军
苏业飞
石秀丽
邱雅文
钟杰华
王江

阮士恒
刘金才
杨贺凯
徐青松
郭松锋
柯尊良
林前程
冉俊

刘延霞
唐小东
曹恩平
李宏明
陈居付
梁国新
邹文
郑国

柴建辉
兰仕才
赵得书
李双双
刘维军
李天青
李瑞林
赖少兰
王茸生
张迎元
王小伟
周登友
李文兵
胡克鸿
邓桥文
陈举贤
黄沙瑞
马建兵
龚文斌
罗昌宜
刘元海
胡小刚
周华红
李育旺
伍启华

昆朋资产债权转让公告
转让方：昆朋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山东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根据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及相关协议约定，昆朋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转让方”）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见附件）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及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
等）依法、不可撤销地转让给山东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现特此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如有）：
1.债权转让生效：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已依法转让至山东巴菲特不良资

产处置有限公司。受让方山东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成为上述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的唯一
合法权利人。2.债务人履行义务对象变更：请附件清单所列各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
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清偿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昆朋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享有收取该等款项的权利。3.担保
责任不变：为上述债权提供的各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继续有效，担保人应依据原
担保合同的约定，向山东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4.催收权利：山东巴
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作为新债权人，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信函、上门、诉讼、仲裁、清收等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催收和追偿。

本公告构成对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关于债权转让的正式通知。公告的发布视为转让方和受让
方已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特此公告！

昆朋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巴菲特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25年7月14日（附件：债权转让清单）

公告清单如下：

BXBEJ2022120751982
BXBEJ2022121052826
BXBEJ2022121253432
BXBEJ2022121353699
BXBEJ2022121454194
BXBEJ2022121554430
BXBEJ2022121554518
BXBEJ2022121754856
BXBEJ2022121855126
BXBEJ2022122055739
BXBEJ2022122156018
BXBEJ2022122256144
BXBEJ2022122356477
BXBEJ2022122356608
BXBEJ2022122757352
BXBEJ2022122757506
BXBEJ2022122857739
BXBEJ2022123058509
BXBEJ2022123158622
BXBEJ2023010258864
BXBEJ2023010559429
BXBEJ2023010659644
BXBEJ2023011160516
BXBEJ2023011360860
BXBEJ2023011461079
BXBEJ2023011561162
BXBEJ2023011561245
BXBEJ2023011861858
BXBEJ2023020263662
BXBEJ2023021466988
BXBEJ2023022067902
BXBEJ2023022067953
BXBEJ2023022368421
BXBEJ2023030569848
BXBEJ2023031472161
BXBEJ2023032574516
BXBEJ2023032875233
BXBEJ2023033075561
BXBEJ2023040476354
BXBEJ2023040676823
BXBEJ202108025126
BXBEJ202108256366
BXBEJ202108296686
BXBEJ2021102311812
BXBEJ2021102812448
BXBEJ2021111814963
BXBEJ2021111814972
BXBEJ2021112215231
BXBEJ2021120116055
BXBEJ2021121317370
BXBEJ2021122318392
BXBEJ2021122418505
BXBEJ2021122418586
BXBEJ2022010519802
BXBEJ2022010519812
BXBEJ2022010619863
BXBEJ2022010720005
BXBEJ2022011120316
BXBEJ2022012822409
BXBEJ2022021523337
BXBEJ2022031725753
BXBEJ2022032726275
BXBEJ2022041227050
BXBEJ2022041827214
BXBEJ2022042727543
BXBEJ2022042827575
BXBEJ2022052929323
BXBEJ2022060629670
BXBEJ2022062130602
BXBEJ2022062730937
BXBEJ2022062831002
BXBEJ2022070231233
BXBEJ20230808106312
BXBEJ2022030925205
BXBEJ2022031625632

何秉键
江贻杰
卢庆枝
肖凡迪
谢宇航
叶家齐
梁子轩
施顺东
彭士芳
陈雪忠
全定应
何开成
王潇涵
欧滔

张兴文
周学兴
胡建
张涛

可命人
王林任
程清能
卢隆平
姚儒权
刘威威
孙大帅
杨娜娜
李杨高
韦大苏
刘权
李剑

蒋丕定
李碧波
陈世华
张云鲜
何仕军
王开举
陈艳平
刘鑫

刘和春
曾祥

秦自帅
楚美红
赵捡
杨波
姜姗

魏光炳
朱建平
王亚民
徐艳

马建良
杨大征
张飞

高艳梅
熊文婷
胡显勇
邓成飞
李敬

李体林
朱凌峰
张彬
李昂

李云波
梁晓凤
赵云朋
邓邓
唐飞

陈崇鑫
童连兴
李丹

张本钱
罗祥富
杜玲玲
肖勇

邢军民
王景玉

BXBEJ2022031725734
BXBEJ2022040626789
BXBEJ2022042127306
BXBEJ2022051228432
BXBEJ2022052028860
BXBEJ2022060829823
BXBEJ2022061930529
BXBEJ2022062430837
BXBEJ2022070131177
BXBEJ2022070131212
BXBEJ2022070231250
BXBEJ2022071231753
BXBEJ2022071932119
BXBEJ2022072532396
BXBEJ2022080332935
BXBEJ2022080633150
BXBEJ2022080733191
BXBEJ2022081033420
BXBEJ2022081533715
BXBEJ2022082334376
BXBEJ2022082934980
BXBEJ2022083135331
BXBEJ2022090235592
BXBEJ2022091437022
BXBEJ2022091737414
BXBEJ2022091937707
BXBEJ2022092038037
BXBEJ2022092238383
BXBEJ2022092739503
BXBEJ2022092939909
BXBEJ2022100340182
BXBEJ2022100440198
BXBEJ2022100540288
BXBEJ2022100840492
BXBEJ2022101040683
BXBEJ2022101341103
BXBEJ2022102543665
BXBEJ2022102543697
BXBEJ2022102643894
BXBEJ2022103144732
BXBEJ2022103144751
BXBEJ2022110245504
BXBEJ2022110846736
BXBEJ2022111047148
BXBEJ2022111848873
BXBEJ2022112149269
BXBEJ2023041679129
BXBEJ2023041879579
BXBEJ2023042080142
BXBEJ2023051185359
BXBEJ2023051285689
BXBEJ2023051887350
BXBEJ2023052187866
BXBEJ2023052488878
BXBEJ2023052589010
BXBEJ2023052789539
BXBEJ2023052789569
BXBEJ2023060691840
BXBEJ2023070498719
BXBEJ20230712100875
BXBEJ20230717101866
BXBEJ20230722103134
BXBEJ20230731104725
BXBEJ20230821108364
BXBEJ20230823108733
BXBEJ20230828109492
BXBEJ20230901110161
BXBEJ20230908111242
BXBEJ20230913112248
BXBEJ20230915112555
BXBEJ20230923113722
BXBEJ20231101120046
BXBEJ20231110121822
BXBEJ20240116134042

马立香
彭绍敢
陈耀

林明煌
陈重
柳杨

李鹏程
黄永江
林松柏
谭菱玲
齐俊德
郭珍珍
杨文超
黄篆科
郭生清
陈文糠
朱广瑞
彭俊

李梦佳
杜向超
曾庆高
徐自凡
李明

林世杰
杨秀丽
谢昌余
林显全
张健

吴建平
沈华大
王波
王勇

何梓家
覃朝旭
贺美堂
高潮
杨华
陈明

金思雨
简宗荣
张帮洪
胡峰
宋陈

王伟铭
李燕波
朱汝龙
王加林
王健

王晓增
周薇

黄庆远
罗华钊
卢真凯
周祥

王阿动
潘忠莉
李佳莲
贺改珍
刘传洋
赵素丽
郑小定
李昱华
李孟
马兵

陈小菲
申慧冰
王奥博
刘帅康
吴月杏
朱月龙
鹿光顺
齐春花
吴治波
李杨繁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致李永红、孔新章：

根据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债权移交协议1》，深圳泛华
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享有根据法律文书（2021）穗仲案字第4230号确认的对你方（身份证号分别
为：43012XXXXXXX2124、43012XXXXXXX2113）（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担保权等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请求你方支付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主债权及担保权等相关权利。

2022年3月22日，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
抵押权转让合同》，将其对你方享有的上述全部主债权及担保权等相关权利一并依法转让给深圳中置龙飞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3月26日，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陈羽佳（身份证号码：440204XXXXXXX3012）
签订《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将其对你方享有的上述全部主债权及担保权等相关权利一并依法转让给陈羽
佳。请将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已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和还清之前产生的全部滞纳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产
生的费用等直接向债权受让人陈羽佳支付，特此通知。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羽佳

2025年7月11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致毛灿、邹钧、胡志玲：
2021年12月31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债权人）与广州和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中置

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将其根据法律文书（2021）穗仲案字第4242号确认的对你方（身份证号分别

为：43010XXXXXXX4644、43010XXXXXXX0514、43010XXXXXXXX0525）（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担保
权等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你方支付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主债权及担保权
等相关权利，一并依法转让给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3月26日，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陈羽佳（身份证号码：440204XXXXXXX3012）
签订《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将其对你方享有的上述全部主债权及担保权等相关权利一并依法转让给陈羽
佳。请将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已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和还清之前产生的全部滞纳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产
生的费用等直接向债权受让人陈羽佳支付，特此通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广州和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置龙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羽佳

2025年7月11日


